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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
 

 

并人社专字〔2019〕37 号 

 

关于对各级、各系列（专业）职称评审 
委员会的设置及评审委员会专家库 

调整管理的通知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局，市直各有关单位人事（干部）科，各

系列（专业）职称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: 

为规范职称评审管理，保证职称评审质量，根据《职称评

审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

第 40 号），结合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《关于进一步改进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晋人社厅发

〔2017〕60 号）精神和我市机构改革实际，现将全市各级、各

系列（专业）职称评审委员会的设置及评委库调整的有关工作

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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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审委员会设置及调整 

（一）评审委员会名称设置。从 2019 年起，我市各系列（专

业）“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”统一更名为“职称评审委员会”。 

（二）组建职称评审委员会 

1、组建太原市工程系列（城市轨道交通专业）初、中级职

称评审委员会，负责太原市城市轨道车辆运行与维护、信息工程

与控制、轨道动力系统与电务等系列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工

作，办事机构设在市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。 

2、组建太原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系列初级职称评审

委员会，负责本公司申报建筑机电安装、建筑工程、市政公用工

程施工等专业技术人才初级职称评审工作。 

3、组建太原市非公经济自由职业艺术系列初级职称评审委

员会，负责太原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、新社会组织人员和自由职

业者申报编剧、作曲、演员、导演、演奏、指挥、美术、摄像、

录音、剪辑、电影放映、舞美设计、舞台技师等专业初级职称评

审工作，办事机构设在山西省惠民电影基金会。 

（三）撤销职称评审委员会 

1、撤销并人社专字〔2013〕48 号通知组建的县（市、区）

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重新批准组建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。 

2、撤销太原市城乡规划局工程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

委员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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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撤销太原市林业局工程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

会。 

4、撤销山西钢铁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工程系列初级专业

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。 

（四）更名职称评审委员会 

太原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工程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评

审委员会更名为：太原市工程系列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； 

太原市环境保护局工程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

更名为：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工程系列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； 

太原市住建委工程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更名

为：太原市工程系列（城建专业）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； 

太原市城管委工程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更名

为：太原市城乡管理局工程系列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； 

太原市农委农业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更名为：

太原市农业系列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； 

太原市热力公司工程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更

名为：太原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系列初级职称评审委员

会。 

结合《关于中、初级各系列（专业）评审委员会的设置及评

委库调整管理的通知》（并人社专字〔2013〕48 号）、晋人社厅

函〔2015〕77 号、并人社专字〔2017〕50 号、并人社专字〔2018〕

28 号、并人社函〔2018〕60 号、并人社函〔2018〕80 号和并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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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函〔2018〕217 号通知，调整后共设置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2

个，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26 个，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33 个（见

附件 1）。 

二、评审专家库组建及管理 

各行业、各部门和用人单位要按照职称系列专业组建职称评

审委员会专家库。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要及时在评审范围专业领

域内择优遴选专家入库，吸纳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库成员应当以

德为先，注重高素质的同行专家，打破地域、行业、系统、体制

等壁垒，要从提高评审质量、评审权威信及社会公信度上扎实做

好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库的组建。 

各级、各系列（专业）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库调整后，职称

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要填写《太原市×××系列（专业）×级职称

评审委员会评委库成员组成备案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并加盖办事机

构单位印章，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备案。 

各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要严格限制行政领导和非本专业领

域内专业技术人员进入评审委员会专家库，要对不能正确履行职

责、违反评审纪律、有不良反应的评委库成员及时更换调整并备

案。 

三、评审委员会组成与要求 

评审委员会执行评委在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库内随机抽取

规定数量的评审专家组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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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、各系列（专业）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要按照现行职称

要求，熟悉政策，制定工作方案、工作纪律，明确评审程序、标

准，积极推进人才分类评价实施。 

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各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不得将未备案人

员启用担任专家评委。各级、各系列（专业）评审委员会要以严

谨的作风，完善的制度，严明的纪律，规范评审的组织实施，确

保各年度评审任务圆满完成。 

对因机构改革职能划转的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，要相互沟通

协调，做好职称评审归档资料和会议记录的完整交接。 

凡未经授权的职称评审委员会从 2019 年起不得承办职称评

审工作。 

 

附件：1、太原市职称评审委员会设置一览表 

2、太原市×××系列（专业）×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 

库成员组成备案表 

 

 

太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19 年 8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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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
件
1 

太
原
市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设
置
一
览
表
（
一
）
 

序
号
 

评
审
委
员
名
称
 

办
事
机
构
 

评
审
范
围
 

类
别
 

1 
太
原
市
基
层
医
疗
卫
生
高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卫
健
委
 

全
市
申
报
基
层
医
疗
卫
生
副
高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2 
太
原
市
中
小
学
高
级
教
师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教
育
局
 

全
市
申
报
中
小
学
教
师
副
高
级
专
业
级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1 
太
原
市
工
程
系
列
中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工
信
局
 

全
市

申
报

除
城

建
工

程
以

外
的

工
程

类
中

级
专
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2 
太

原
市

工
程

系
列

（
城

建
专

业
）

中
级

职
称

评
审

委
员
会
 

市
住
建
局
 

全
市
申
报
城
建
工
程
类
中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3 
太
原
市
农
业
系
列
中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农
业
农
村
局
 

全
市
申
报
农
业
系
列
中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4 
太
原
市
新
闻
系
列
中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委
宣
传
部
 

全
市
申
报
新
闻
系
列
中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5 
太
原
市
党
校
系
统
教
师
中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委
党
校
 

全
市
申
报
党
校
系
统
教
师
中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6 
太
原
市
艺
术
系
列
中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文
旅
局
 

全
市
申
报
艺
术
系
列
中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7 
太
原
市
自
然
科
学
研
究
系
列
中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科
技
局
 

全
市
申
报
自
然
科
学
研
究
系
列
中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

— 7 —  

 

 

序
号
 

评
审
委
员
名
称
 

办
事
机
构
 

评
审
范
围
 

类
别
 

8 
太
原
市
社
会
科
学
系
列
中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太
原
社
会
科
学
院
 

全
市
申
报
社
会
科
学
系
列
中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9 
太
原
市
档
案
系
列
中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委
办
公
室
 

全
市
申
报
档
案
系
列
中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10
 

太
原
市
群
众
文
化
系
列
中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文
旅
局
 

全
市
申
报
群
众
文
化
系
列
中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11
 

太
原
市
图
书
资
料
系
列
中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文
旅
局
 

全
市
申
报
图
书
资
料
系
列
中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12
 

太
原

市
工

程
系

列
（

城
市

轨
道

交
通

专
业

）
中
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轨
道
交
通
发
展

有
限
公
司
 

全
市
申
报
轨
道
交
通
类
工
程
中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13
 

太
原
学
院
教
师
系
列
中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太
原
学
院
 

本
学
院
内
申
报
中
级
讲
师
系
列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自
主
 

14
 

太
原

旅
游

职
业

学
院

教
师

系
列

中
级

职
称

评
审

委
员
会
 

太
原
旅
游
职
业
学
院

本
学
院
内
申
报
中
级
讲
师
系
列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自
主
 

15
 

太
原

城
市

职
业

技
术

学
院

教
师

系
列

中
级

职
称
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太
原
城
市
职
业
 

技
术
学
院
 

本
学
院
内
申
报
中
级
讲
师
系
列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自
主
 

16
 

太
原
市
直
属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
市
教
育
局
 

市
属
及
市
批
准
的
普
通
民
办
学
校
、
幼
儿
园
中
申
报
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
 

17
 

太
原
市
小
店
区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小
店
区
教
育
局
 

区
属
及
区
批
准
的
普
通
民
办
学
校
、
幼
儿
园
中
申
报
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
 

18
 

太
原
市
迎
泽
区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迎
泽
区
教
育
局
 

区
属
及
区
批
准
的
普
通
民
办
学
校
、
幼
儿
园
中
申
报
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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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序
号
 

评
审
委
员
名
称
 

办
事
机
构
 

评
审
范
围
 

类
别
 

19
 

太
原

市
杏

花
岭

区
中

小
学

一
级

教
师

职
称

评
审

委
员
会
 

杏
花
岭
区
教
育
局
 

区
属
及
区
批
准
的
普
通
民
办
学
校
、
幼
儿
园
中
申
报
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
 

20
 

太
原

市
尖

草
坪

区
中

小
学

一
级

教
师

职
称

评
审

委
员
会
 

尖
草
坪
区
教
育
局
 

区
属
及
区
批
准
的
普
通
民
办
学
校
、
幼
儿
园
中
申
报
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
 

21
 

太
原

市
万

柏
林

区
中

小
学

一
级

教
师

职
称

评
审

委
员
会
 

万
柏
林
区
教
育
局
 

区
属
及
区
批
准
的
普
通
民
办
学
校
、
幼
儿
园
中
申
报
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
 

22
 

太
原
市
晋
源
区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
晋
源
区
教
育
局
 

区
属
及
区
批
准
的
普
通
民
办
学
校
、
幼
儿
园
中
申
报
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
 

23
 

太
原
市
古
交
市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
古
交
市
教
育
科
技
局

古
交
市
属
及
市
批
准
的
普
通
民
办
学
校
、
幼
儿
园
中

申
报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
 

24
 

太
原
市
清
徐
县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
清
徐
县
教
育
科
技
局

清
徐
县
属
及
县
批
准
的
普
通
民
办
学
校
、
幼
儿
园
中

申
报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
 

25
 

太
原
市
阳
曲
县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
阳
曲
县
教
育
局
 

阳
曲
县
属
及
县
批
准
的
普
通
民
办
学
校
、
幼
儿
园
中

申
报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
 

26
 

太
原
市
娄
烦
县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
娄
烦
县
教
育
科
技
局

娄
烦
县
属
及
县
批
准
的
普
通
民
办
学
校
、
幼
儿
园
中

申
报
中
小
学
一
级
教
师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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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原
市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设
置
一
览
表
（
二
）
 

序
号
 

评
审
委
员
名
称
 

办
事
机
构
 

评
审
范
围
 

类
别
 

1 
太
原
市
教
育
局
教
师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教
育
局
 

市
属
及
市
批
准
的
普
通
民
办
学
校
、
幼
儿
园
、
教
师

进
修
学
校
、
职
业
中
学
校
中
申
报
教
师
初
级
专
业
技
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2 
太
原
市
工
程
系
列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工
信
局
 

全
市

申
报

除
城

建
工

程
以

外
的

工
程

类
初

级
专
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3 
太

原
市

工
程

系
列

（
城

建
专

业
）

初
级

职
称

评
审

委
员
会
 

市
住
建
局
 

全
市
申
报
城
建
工
程
类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4 
太
原
市
农
业
系
列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农
业
农
村
局
 

全
市
申
报
农
业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5 
太
原
市
新
闻
系
列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委
宣
传
部
 

全
市
申
报
新
闻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6 
太
原
市
党
校
系
统
教
师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委
党
校
 

全
市
申
报
党
校
系
统
教
师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7 
太
原
市
艺
术
系
列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文
旅
局
 

全
市
申
报
艺
术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8 
太
原
市
自
然
科
学
研
究
系
列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科
技
局
 

全
市
申
报
自
然
科
学
研
究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9 
太
原
市
社
会
科
学
系
列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太
原
社
会
科
学
院

全
市
申
报
社
会
科
学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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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 

评
审
委
员
名
称
 

办
事
机
构
 

评
审
范
围
 

类
别
 

10
 

太
原
市
档
案
系
列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委
办
公
室
 

全
市
申
报
档
案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11
 

太
原
市
群
众
文
化
系
列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文
旅
局
 

全
市
申
报
群
众
文
化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12
 

太
原
市
图
书
资
料
系
列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文
旅
局
 

全
市
申
报
图
书
资
料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13
 

太
原

市
刑

事
科

学
技

术
专
业

、
技

术
侦

查
专

业
初
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公
安
局
 

全
市
申
报
刑
事
科
学
技
术
专
业
、
技
术
侦
查
专
业
初
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14
 

太
原
市
律
师
系
列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司
法
局
 

全
市
申
报
律
师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15
 

太
原
市
公
证
系
列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司
法
局
 

全
市
申
报
公
证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16
 

太
原
市
体
育
教
练
系
列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体
育
局
 

全
市
申
报
体
育
教
练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17
 

太
原
市
文
博
系
列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文
物
局
 

全
市
申
报
文
博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18
 

太
原
市
技
工
院
校
教
师
系
列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
市
高
级
技
工
学
校

全
市
申
报
技
工
教
师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19
 

太
原

市
生

态
环

境
局

工
程
系

列
初

级
职

称
评

审
委

员
会
 

市
生
态
环
境
局
 

本
部
门
内
申
报
工
程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部
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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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 

评
审
委
员
名
称
 

办
事
机
构
 

评
审
范
围
 

类
别
 

20
 

太
原

市
城

乡
管

理
局

工
程
系

列
初

级
职

称
评

审
委

员
会
 

市
城
乡
管
理
局
 

本
部
门
内
申
报
工
程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部
门
 

21
 

太
原
市
园
林
局
工
程
系
列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
市
园
林
局
 

本
部
门
内
申
报
工
程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部
门
 

22
 

太
原
学
院
教
师
系
列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太
原
学
院
 

本
学
院
内
申
报
助
理
讲
师
系
列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自
主
 

23
 

太
原

旅
游

职
业

学
院

教
师
系

列
初

级
职

称
评

审
委

员
会
 

太
原
旅
游
 

职
业
学
院
 

本
学
院
内
申
报
助
理
讲
师
系
列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自
主
 

24
 

太
原

城
市

职
业

技
术

学
院
教

师
系

列
初

级
职

称
评

审
委
员
会
 

太
原
城
市
职
业
 

技
术
学
院
 

本
学
院
内
申
报
助
理
讲
师
系
列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自
主
 

25
 

太
原

市
第

一
建

筑
工

程
集
团

有
限

公
司

工
程

系
列
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第
一
建
筑
工
程

集
团
有
限
公
司
 

集
团
内
申
报
工
程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自
主
 

26
 

太
原

市
热

力
集

团
有

限
责
任

公
司

工
程

系
列

初
级
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热
力
集
团
有
限

责
任
公
司
 

集
团
内
申
报
工
程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自
主
 

27
 

太
原
人
才
市
场
工
程
系
列
初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
市
人
才
交
流
 

服
务
中
心
 

市
人
才
交
流
服
务
中
心
人
事
代
理
范
围
内
人
员
 

申
报
工
程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28
 

太
原

广
播

电
视

台
（

集
团
）

新
闻

系
列

初
级

职
称
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广
播
电
视
台
 

集
团
内
申
报
新
闻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部
门
 

29
 

太
原

日
报

报
业

集
团

新
闻
系

列
初

级
职

称
评

审
委

员
会
 

太
原
日
报
报
业
 

集
团
 

集
团
内
申
报
新
闻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自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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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 

评
审
委
员
名
称
 

办
事
机
构
 

评
审
范
围
 

类
别
 

30
 

太
原

市
建

工
集

团
有

限
公
司

工
程

系
列

初
级

职
称

评
审
委
员
会
 

市
建
工
集
团
 

有
限
公
司
 

集
团
内
申
报
工
程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自
主
 

31
 

誉
海

建
设

工
程

有
限

公
司
工

程
系

列
初

级
职

称
评

审
委
员
会
 

誉
海
建
设
工
程
 

有
限
公
司
 

誉
海

建
设

工
程

有
限

公
司

内
申

报
工

程
系

列
初
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自
主
 

32
 

太
原

市
非

公
经

济
自

由
职
业

艺
术

系
列

初
级

评
审

委
员
会
 

山
西
省
惠
民
 

电
影
基
金
会
 

全
市
非
公
有
制
经
济
组
织
、
自
主
择
业
人
员
申
报
艺

术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行
业
 

33
 

太
原

安
装

集
团

有
限

公
司
工

程
系

列
初

级
职

称
评

审
委
员
会
 

太
原
安
装
集
团
 

集
团
内
申
报
工
程
系
列
初
级
专
业
技
术
人
员
 

自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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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2 太
原
市
×
×
×
系
列
（
专
业
）
×
级
职
称
评
审
委
员
会
评
委
库
成
员
组
成
备
案
表
 

评
审
主
管
部
门
：（

盖
章
）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年
  
  
  
月
  
  
 日

 

序
  号
 

评
委
会
名
称

 
 

评
审
范
围
、
级
别

 

评
委
库
成
员
组
成
情
况

 

姓
  
名

 
性
别

 
出
生
年
月

 
现
工
作
单
位
及
职
务

 
最
高
学
历
及
专
业

现
任
专
业
技
术

职
务
及
年
限

 
拟
任
评
委
会

职
  
务

 
是
否
上

届
成
员

备
注

 

1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2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3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4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5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6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7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8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9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10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11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注
：
此
表
由
评
委
会
办
事
机
构
填
写
一
式
二
份
，
一
份
留
存
，
一
份
报
市
人
社
局
专
技
科
备
案
。
成
员
填
写
顺
序
为
：
主
任
委
员
、
副
主
任
委
员
、
委
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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